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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 适用 √ 不适用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朱华荣 董事 因公出差 张德勇

周治平 董事 因公出差 张东军

谭小刚 董事 因公出差 张德勇

刘纪鹏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卫新江

李庆文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庞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802,648,511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8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安汽车、长安B 股票代码 000625、200625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黎军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

传真 023-67866055

电话 023-67594008

电子信箱 cazqc@changa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涵盖整车（乘用车、商用车）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及发动机

的研发、生产，并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发展出行服务、新零售等领域，进行多维度的产业布局。

长安汽车始终坚持以“引领汽车文明 造福人类生活”为使命，秉承“节能环保、科技智

能” 的理念，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智能汽车，致力于用科技创新引领汽车文明，努力为客户提

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经过多年发展，现已形成轿车、SUV、MPV、交叉型乘用车、客车、

货车等多档次、宽系列、多品种的产品谱系，覆盖传统燃油和新能源车型，拥有排量从1.5L到

2.0L的发动机平台。公司旗下拥有长安乘用车、欧尚汽车、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长安铃木、

长安PSA、凯程汽车等众多知名品牌。 截至目前，已推出睿骋CC、逸动系列、悦翔系列、CS系

列SUV、科赛、欧尚、欧诺等一系列经典自主品牌车型；合资品牌新一代福克斯、新蒙迪欧、

翼虎、锐界、昂克赛拉、CX-5、CX-8、维特拉、启悦、DS7等多款知名产品。 同时，打造了逸动

EV、新奔奔EV、CS75PHEV等新能源车型，深受市场欢迎和消费者的喜爱。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元） 66,298,270,389.77 80,012,205,182.37 -17.14% 78,542,441,75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680,728,392.03 7,137,234,723.47 -90.46% 10,285,284,12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165,070,272.21 5,716,114,648.34 -155.37% 9,448,723,64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3,887,475,302.44 -1,123,470,776.83 -246.02% 2,286,551,305.20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14 1.49 -90.60% 2.1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5% 15.65% 下降14.20个百分点 26.81%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年末

总资产（元） 93,488,854,098.95 106,125,114,622.69 -11.91% 106,510,473,73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46,244,958,676.52 47,598,690,942.28 -2.84% 43,573,812,403.8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010,746,

940.77

15,632,085,

249.27

14,208,826,

200.12

16,446,611,

999.61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1,793,

407.67

217,813,171.17

-446,525,

102.83

-482,353,

083.98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6,758,297.55

-201,041,

609.14

-711,470,

154.01

-3,149,316,

806.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6,312,

735.66

1,765,089,

024.49

-3,477,552,

441.10

-4,811,324,

621.4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89,472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上一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03,311

报告期末表

决

权 恢 复

的优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

前上一月

末表决

权恢复的

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1.56

%

1,035,

312,673

1,035,312,

673

-

1,035,

312,673

无质押或

冻结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32

%

928,044,

946

-1,035,312,

673

139,

762,403

788,282,

543

无质押或

冻结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4.88%

234,265,

333

32,220,512 -

234,265,

333

无质押或

冻结

中汇富通（香港）投资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1%

154,120,

237

46,852,509 -

154,120,

237

无质押或

冻结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一般

法人

1.15%

55,393,

100

- -

55,393,

100

无质押或

冻结

GIC� PRIVATE�

LIMITED

境外法人 0.93%

44,803,

223

-36,090,

349

-

44,803,

223

无质押或

冻结

DRAGON� BILLION�

SELECT� MASTER�

FUND

境外法人 0.85%

40,597,

114

39,250,619 -

40,597,

114

无质押或

冻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

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0.75%

36,010,

722

36,010,722 -

36,010,

722

无质押或

冻结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9%

23,648,

047

5,477,959 -

23,648,

047

无质押或

冻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华中证央企结

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

产品等

0.39%

18,676,

200

18,676,200 -

18,676,

200

无质押或

冻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10名股东中，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 是 √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 是 √ 否

报告期内，长安汽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以“强化效率、提升品牌、体验导向、创新突破” 为关键，克服重重困难，顶住种种压

力，上下同欲、奋勇拼搏，努力推动长安汽车高质量发展。 2018年长安汽车（集团）实现销量

213.78万辆，市占率7.6%；长安系中国品牌汽车销量149.97万辆。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如下：

1.第三次创业全面启动，战略执行强力推进

长安汽车以创新创业计划为指导，聚焦“1143” 战略，推动公司重点业务战略分解工

作，推进效率提升、经营客户、品牌向上、营销创新、新能源、整合资源发展、合资合作等战略

措施落地,� 围绕创新创业、资本运作、品牌建设、前瞻技术四大领域开展战略研讨，进一步

厘清战略思路和战略举措。

2.紧密围绕效率效益，改革创新扎实推进

2018年以来，长安汽车持续深化改革，以效率为核心，实施了一系列力度大、范围广的

改革举措。研发领域矩阵式变革成效初显， CA-PDS� 4.0正式发布，产品研发周期努力从36

个月向24个月迈进；完成动力板块矩阵式变革，设置专职动力项目总监，矩阵式运作模式初

步形成。“1/2工程”快速推进，流程优化成果显著，管理效率大幅提升。“以客户为中心、产

品服务为主线”的营销领域改革初见效果，成立新营销业务部，实现线上线下资源整合。 轻

型车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 创新激励与约束机制，推进人岗匹配，优化组织职位体系，

推进研发项目跟投机制，全面实施递延奖金计划，实施薪酬改革项目，建立与市场接轨的职

位体系和薪酬体系，激发员工活力。

3.补齐管理短板弱项，切实提高发展质量

长安汽车将效益作为企业的生命力，举全员之力狠抓经营质量提升，成立经营质量提

升矩阵式项目组，推进20个提升项目，强力推进增收、降本、节支、控投、降库工作，构建体系

能力，逐一破解影响当前效益提升的痛点、难点问题。 项目团队通过采取精准投放资源，开

源增收；关注产品结构，优化产品组合；优化物流结构，降低物流成本等措施，助推公司经营

质量提升。

4.重点产品更新迭代，技术创新成果显著

CS35PLUS、新CS75、第二代逸动、第二代逸动XT、逸动DT、欧尚COS1°等多款全新

或换代产品按期上市，CS85� COUPE在广州车展上惊艳亮相；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S10TGDI、H15TGDI两款高效清洁发动机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国家企

业技术中心评价中，长安汽车连续5届10年位居中国汽车行业第一；睿骋CC勇夺德国红点

设计大奖，并成功挑战C-NCAP史上最严苛碰撞试验。

2018年上市产品表

上市日期 车型名称 车型特点

2018年3月 第二代逸动

定位时尚、安全主流紧凑型家轿，作为逸动换代车型，搭载1.6GDI、1.4TGDI发

动机。

造型融入时尚、动感元素，凸显年轻感，产品力相比上一代在造型、内外

饰品质感、主被动安全性及驾乘舒适上全面提升。

新车采用18版碰撞五星安全设计，配备6安全气囊、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自适应续航、胎压监测系统、LED大灯等安全、科技配置。

2018年3月 逸动DT

时尚的设计，家族式动感格栅、带透镜LED近光灯、光导式日行灯、光带式

LED尾灯、45%以上亲肤质感的超纤皮革包裹、双色缝线工艺。

配备悬浮式10.25寸液晶显示屏、in�Call3.0智能车载互联系统、智能行车

电脑、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智能灯控。

搭载Blue�Core�1.6L�DVVT铝合金发动机、先进底盘调校、EPS电子转向

助力系统、ESP车身电子稳定系统、HHC坡道辅助系统。

2018年4月 新CS75

将国际先锋流行元素引入外观造型设计， 打造出极具时代美感的全新城市

SUV，整体外形霸气硬朗，车身极具力量感，张力十足又不失协调稳重。

配备高强度钢吸能构架式车身，具备新五星安全标准，配备APA全自动

泊车系统、AEB紧急刹车系统、ACC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LCDA并线辅助系

统、LDW车道偏离预警系统、AVM360°全景泊车辅助系统等智能科技配

置。

2018年8月 第二代逸动XT

新车延续逸动XT时尚运动的产品定位，融入国际流行元素，进一步提升产品

时尚运动外观、品质感内饰，打造未来国内一流的紧凑型两厢精品轿车。

新车提升安全配备，具备6安全气囊、自动紧急刹车系统、自适应续航、胎

压监测等安全配置，并配备10.25英寸大屏、inCall3.0s等智能科技配置。

2018年8月 第三代悦翔

采用最新的长安家族化设计，打造极具视觉冲击的产品外观，整体造型时尚、

动感，搭配细节设计塑造小型轿车美学标杆。搭载EA14、EA15两款发动机并

分别匹配5MT和DCT变速器。 配备多种节油技术，油耗低至5.2L/100km；同

时通过实用空间以及实用配置的搭载给用户提供高品质体验， 全面诠释时

尚、实用三厢入门家轿新概念。

2018年10月 CS35PLUS

CS35PLUS以造型、智能、品质为核心亮点卖点，整体外形科技、时尚、硬朗，内

饰科技、豪华、精致，配备ESP/ESC、胎压监测、全景天窗、EPB电子驻车、ACC

自适应续航、PAB主动刹车等科技配置，价格区间6.99-10.49万，树立了7-10

万元小型SUV市场新标杆。

5.新能源产业统筹推进，“香格里拉”逐步落地

“香格里拉”计划加速推进。完善新能源发展规划。注册成立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为独立运营、引入资本做准备。布局电池、IGBT、入门级电动车，推动与比亚迪、中

车（IGBT）合作。 与比亚迪、蔚来等汽车企业战略合作，与高德、华为等科技企业深度融合，

与国家电网、 特来电联合布局未来充电生态， 与重庆市签订共建新能源产业园框架协议，

“香格里拉”联盟初具规模。 新能源核心技术取得进展，多项关键技术实现突破。 新能源产

品线进一步丰富， 续航里程持续提高， 成功研发并投放逸动EV460、 新奔奔EV360、

CS75PHEV等产品。

6.智能化创新速度加快，产业合作成果显现

智能化战略扎实推进。 2018年8月，长安汽车发布智能化战略———“北斗天枢”计划，旨

在从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向智能出行科技公司转型，以“4+1” 行动计划为牵引，开起长安汽

车转型新篇章。 与腾讯、华为、科大讯飞等开展合作，构建智能汽车产业联盟。 新CS75搭载

APA� 4.0上市，实现L2级智能驾驶量产中国首发； L3级有限自动驾驶技术完成工程化，进

入量产开发，55辆新CS55搭载L3级自动驾驶技术，完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自动驾驶车巡

游” ，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L4级无人驾驶实现国内首次示范运营，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智博会期间，1.75万名用户注册体验长安智能化功能。 智能制造建设初见成效，两江二工厂

评为重庆市智能工厂，其焊接和冲压车间评为重庆市数字化车间；长安汽车承担的智能制

造专项“智能柔性高速冲压新模式应用”项目通过市级验收。

7.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开创发展新模式

以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胸怀，加强与行业内外优势资源合作。 与比亚迪合作开发新能

源电池技术；与一汽、东风开展合作，布局前瞻技术；与蔚来合作成立合资公司，集中优势资

源共同打造纯电平台。 此外，与互联网/通信行业标杆企业的合作也取得阶段性进展,� 联手

腾讯成立梧桐车联，产品技术开发有序推进；与中国移动、百度等结成战略联盟，携手华为

成立联合创新中心，全面深入推进战略合作落地。

T3出行有序开展，长安出行完成7个主要城市布局，运营车辆近万辆。 成立新能源车来

出行科技公司，快速向“出行+销售”模式转型。 积极探索营销新模式，重庆3家新零售直营

店———车和美汽车商城投入运营，全国10店试点正在推进。电商平台整车销售2.1万辆，网约

保养46.5万单，金融销售1.6万单。

8.品牌向上稳步推进，品牌定位及架构更加清晰

正式对外发布长安乘用车、中高端乘用车、欧尚汽车、凯程汽车四大业务品牌，开展品

牌架构落地项目，加快协同发展；从长安汽车业务品牌层面夯实品牌定位、品牌宪法、企业

识别系统及业务流程等品牌体系化建设工作，提升企业对外传播形象，大力推动品牌向上。

9.海外市场积极拓展，海外销售增长迅速

优化海外发展战略，聚焦重点市场战略合作项目，高质量发展美洲、中东非洲、亚太三

个集群市场，美洲万辆集群开始形成。 全年出口6.1万辆，同比增长34.6%，创历史新高。

10.�引入大数据平台管理，提质降本增效显著

全力推动提质降本，绝情抓质量，以问题为导向，坚持飞行检查和红黑榜发布；绝情抓

降本，开展全价值链成本管理，严控投资，优化结构。 绝情抓数据，以“统一平台、统一数据、

统一运营” 为原则，深入推进CA-DDM建设，打造全面、真实、透明、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实

现超过9成核心系统全覆盖；通过大幅提升管理效率，推进“猎豹计划” 效率提升工作，流程

移动化率近100%。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汽车

66,298,270,

389.77

56,583,468,

369.14

14.65% -17.14% -18.42% 增加1.34个百分点

分产品

销售商品

66,276,054,

153.09

56,564,408,

454.35

14.65% -17.13% -18.42% 增加1.34个百分点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

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

计” 中的“32、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长安汽车已新增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福州市福清长安新能

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广州市长安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厦门市长安新能源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京市长安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收购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

限公司、镇江德茂海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计七家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已清算注销黑龙江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新疆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哈尔滨长安汽

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长安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计四家公司不再纳入合并

报表范围。

法定代表人：张宝林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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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在长安汽车科技大楼1楼多媒体会议室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

五十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9年4月9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4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4人（其中：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5人：董事朱华荣

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董事张德勇先生投票表决；董事谭小刚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董事张

德勇先生投票表决；董事周治平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董事张东军先生投票表决；独立董事

刘纪鹏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卫新江先生投票表决；独立董事李庆文先生因公务

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庞勇先生投票表决）。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议案二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年度报

告摘要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上的《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19-23）。

议案三 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议案四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修

订了《公司章程》。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原章程 修订后 修订原因

1 N/A

第三条

公司应当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 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形成良好公司治理实践。 公

司治理应当健全、有效、透明，强化内部和外部

的监督制衡，保障股东的合法权利并确保其得

到公平对待， 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基本权益，切

实提升企业整体价值。

根据2018版 《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第

三条修订

2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

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

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

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

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

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 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

并；

（三） 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

（四） 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

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

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

份的活动。

根据2018版 《中华

人民共 和 国 公 司

法》 第一百四十二

条修订

3

第二十六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依照第

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

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

项情形的， 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

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三）项规

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 用于收购的资

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

购的股份应当在1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七条

公司因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项

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

会决议； 公司因第二十五条第 （三） 项、第

（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可以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

会议表决通过后执行。

公司依照第二十五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

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

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

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

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

让或者注销。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应当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因第二十五条第（三）项、第（五）

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根 据 2018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第一百四

十二条修订

4

第四十一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

行使下列职权：

……

（十九）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

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

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

代为行使。

第四十二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

列职权：

……

（十九） 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

（一）、（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作

出决议；

（二十）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

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

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人代为行使。

根据2018版 《中华

人民共 和 国 公 司

法》 第一百四十二

条修订

5

第七十八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通过：

……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

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

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

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九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六）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一）、

（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

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

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根 据 2018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第一百四

十二条修订

6

第一百零四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

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

除其职务。

第一百零五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股东大会可在董

事任期届满前解除其职务。公司应当和董事签

订合同， 明确公司和董事之间的权利义务、董

事的任期、董事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责任以及公司因故提前解除合同的补偿等

内容。

根据2018版 《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第

二十条修订和2019

版 《上市公司章程

指引》第九十六条

7

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八） 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

（三）、（五）、（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

股份作出决议；

（十九）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

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前款第（十八）项规定的情形应当经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根据2018版 《中华

人民共 和 国 公 司

法》 第一百四十二

条修订

8

第一百二十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

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

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

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重大事项应当由董事会集体决策，不

得将法定由董事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长行

使。

根据2018版 《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第

三十三条修订

9 N/A

第一百二十八条

董事会应当按规定的时间事先通知所有

董事，并提供足够的资料。 两名及以上独立董

事认为资料不完整或者论证不充分的，可以联

名书面向董事会提出延期召开会议或者延期

审议该事项，董事会应当予以釆纳，公司应当

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根据2018版 《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第

三十一条修订

10

第一百三十条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

范围内行使董事的权利。

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

代表出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

投票权。

第一百三十二条

代为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授权范围内

行使董事的权利，委托人应当独立承担法律责

任。 独立董事不得委托非独立董事代为投票。

董事未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

席的，视为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

根据2018版 《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第

二十二条修订

11

第一百五十六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

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

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 对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

议；

……

第一百五十八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

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

务的行为进行监督，监事会的监督记录以及进

行财务检查的结果应当作为对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对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

根据2018版 《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第

四十九条修订

12

第一百七十三条

（三）现金分红

公司依照第 （一） 条利润分配原

则，且当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正数

并高于当期实现可供分配利润的10%，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资

金需求情况下，每年以现金分红方式的

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可

供分配利润的15%，且任意连续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

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年均可供

分配利润的45%，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

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

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第一百七十五条

（三）现金分红

公司依照第（一）条利润分配原则，且当

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正数并高于当期实

现可供分配利润的10%，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情况下，每年以现金分

红方式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

可供分配利润的15%，且任意连续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该三年

实现的合并报表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45%，具

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

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视同公司现金分红，纳入

上述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根据《关于支持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的

意见》第一点修订

议案五 2018年度财务决算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数据与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一致。 2019年度经营目标： 2019

年实现汽车销售量215万辆。

议案六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8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199,

107,092.93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6,640,962,334.05元，减去报告期已分配的现金股利

2,157,790,283.66元， 故2018年末可用于分配的未分配利润为34,682,279,143.32元。

2018年末母公司货币资金余额7,310,973,018.99元。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802,648,5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

送现金0.18元,共计派送现金86,447,673.20元（含税)。

会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

《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同时兼顾考虑了公司运营和长期发展方面资金

需求，保持了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意董事会提出的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七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会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

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并且活动各个

环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均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因此，

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

议案八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董事朱华荣先生、周治平先生属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激励对象，回

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12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1.公司2018年扣非净利润：-31.65亿元，较2015年下降130.12%，低于其业绩考核指标

绝对值105.07亿元；扣非净资产收益率-6.75%〈15%。 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关于业绩不达标的规定：行权条件未达成，则公司按照本计划，激励对象所获期权当

期可行权份额注销，注销相应股票期权881.01万份。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周治平、任强、龚兵、姚振辉、汪成伟、万年勇和王重

生共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按规定取消激

励资格，同时注销离职人员第3批的股票期权总数为69.33万份。

综上，公司董事会注销相应股票期权950.34万份。

会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此次对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的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股票期权注

销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注销公司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24）。

议案九 关于择期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拟于2019年6月30日前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择

期召开。 授权张宝林董事长决定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议程等具体事宜。

议案十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4，反对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上的《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 中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

要” 、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第八节“公司治理”的有关内容。

以上第二、四、五、六、十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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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9年

4月9日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8年监事会工作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议案二 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度报告

摘要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上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23）。

议案三 2018年度财务决算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数据与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一致。 2019年度经营目标： 2019

年实现汽车销售量215万辆。

议案四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按照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

的基本原则，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公司经营

活动的正常开展，确保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2）公司对法人治理结构、组织控制、信息披露控制、会计管理控制、业务控制、内部审

计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保证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完整、有效，保证公司规范、安全、顺畅运

行；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人员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和监督充

分有效；

（3）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内容符合有关文件的要求，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执行情况；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

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

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不存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议案五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注销股票期权的原

因、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认真核查，认为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产生实质性影响。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部分股

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4）。

以上第一、二、三项议案尚须提交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3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

000625

（

200625

）公告编号：

2019-2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股票期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9年4月19日，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汽车” 或“公司” ）第七

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公司将注销950.34万份股票期权。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本计划” ），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1、授予激励对象的激励工具为股票期权。

2、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3、本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2914万份股票期权，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A� 股普

通股，约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总股本466288.61万股的0.625%。 在满足行权条件的情况

下，激励对象获授的每一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有效期内以行权价格购买1股公司股票的权利。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4、本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共202人，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14人，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

188人，不包括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

5、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为首期计划，有效期为5年。 本次授予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

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可行权数量占获授权益数量比

例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60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6、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2017年净利润基于2015年年均增长率≥3.2%（对应绝对值为101.82亿元）； 净资产收益率≥

15%；

且上述指标都≥对标企业平均水平，且≥对标企业75分位；

△EVA为正；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95%。

第二个行权期

2018年净利润基于2015年年均增长率≥3.2%（对应绝对值为105.07亿元）；

净资产收益率≥15%；

且上述指标都≥对标企业平均水平，且≥对标企业75分位；

△EVA为正；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95%。

第三个行权期

2019年净利润基于2015年年均增长率≥3.2%（对应绝对值为108.44亿元）； 净资产收益率≥

15%；

且上述指标都≥对标企业平均水平，且≥对标企业75分位；

△EVA为正；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95%。

以上“净利润” 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计算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加权

平均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

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后公司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资委” )上报了申请材料。

2、2016年8月2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转发的国资委《关于重

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分配[2016]734号)，国资委

原则同意公司实施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3、2016年8月12日，根据国资委的反馈意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16年8月30日，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颁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依照相关规定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4.12元。

5、2016年8月31日，公司召开2016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及在公司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6、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

7、2016年10月19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向激励对象

202人授予2914万份股票期权。 期权简称：长安JLC1，期权代码：037046。

8、2017年6月22日，公司根据《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依照相关规定将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3.478元。

9、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注销股票期权1,082.66万份。

三、本次注销情况

1、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及实际达成情况如下：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实际达成情况

第一个行权期

2018年净利润基于2015年年均增长率≥3.2%（对

应绝对值为105.07亿元）；净资产收益率≥15%；

且上述指标都≥对标企业平均水平， 且≥对标

企业75分位；

△EVA为正；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95%。

2018年净利润：-31.65亿元， 较 2015年下降

130.12%，低于绝对值105.07亿元。

净资产收益率（-6.75%）＜15%；

上述指标都低于对标企业平均水平，且低于对

标企业75分位；

△EVA为正；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95%。

以上“净利润” 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计算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和加权

平均净资产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2018年度业绩考核不达标，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关于业绩不

达标的规定：行权条件未达成，则公司按照本计划，激励对象所获期权当期可行权份额注

销，拟注销相应股票期权881.01万份。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周治平、任强、龚兵、姚振辉、汪成伟、万年勇和王重

生共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等原因，已不再满足成为公司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按规定取消激

励资格，同时注销的股票期权总数为69.33万份。

综上，公司董事会拟注销相应股票期权950.34万份。

四、公司本次注销部分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1.由于公司2018年度业绩考核未达到第二个行权期的业绩考核目标，公司无需确认第

二个行权期的股权激励费用，并对已经确认的股票期权费用予以冲销。 2018.1-2018.12予

以冲销的股票期权费用总额为1,868.40万元。

2. 激励对象因离职放弃行权对2018.1-2018.12已确认的第3批的股票期权费用予以冲

销，金额为106.57万元。

上述期权的注销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经营

团队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职责，尽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关于注销公司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前，已经过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议，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批。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此次对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关于股票期权注销的规定，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

七、监事会意见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经

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数量

和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认真核查， 认为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

八、律师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核查后认为：

1.公司本次注销已履行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注销的具体内容符合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主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3号--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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